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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勢區 13-51-8 中段開闢工程 
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

壹、事由：說明本市「東勢區 13-51-8 中段開闢工程」之興辦事業概況，依

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及生態、永續發展、其他因素評估本興辦事業之公益

性及必要性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。 

貳、時間：105 年 6 月 29 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。 

參、地點：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黃股長素香 代理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曉禎  

伍、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： 

一、蔡議員成圭:(未派員) 

二、蘇議員慶雲：特助李德生 

三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： 郭明崇 

四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：(請假) 

五、臺中市政府建設局：黃素香、陳曉禎 

六、臺中市東勢區區公所：黃百逸、李易達 

七、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：(請假) 

八、臺中市東勢區福隆里辦公處：(未派員) 

九、亞興測量有限公司：張嘉育、潘政宇 

陸、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：張詹○紅(張○錠代理)、劉○育、邱○彬、

張○淵、張○芳、張○梅 

柒、興辦事業概況： 

本案東勢區 13-51-8 中段開闢工程，長度約 179 公尺，寬度 8 公

尺，將可打通並連接福隆街及東和街，便利當地居民通行，本府為辦理

相關用地取得作業，屬私人土地部分依規將舉行二場公聽會，而本次公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
聽會屬於「東勢區 13-51-8 中段開闢工程」案第二次公聽會，若土地所

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提出。 

捌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： 

一、公益性及必要性： 

（一）社會因素： 

1、徵收人口多寡、年齡結構之影響：本案計畫道路長約 179 公尺，

寬 8 公尺，影響私有土地約 5 筆及土地所有權人約 6 人，道路工

程範圍內建築物屬部分拆除，於工程設計上已盡量減少私有民宅

之損害，將影響降至最低，應不影響民眾之住宅權益，對人口多

寡及年齡結構無較大影響。 

2、周圍社會現況：本道路開闢完工後，可銜接福隆街及東和街之道

路，將提升鄰近巷道居民之生活便利性及環境品質。未來配合其

他計畫道路開闢延伸或銜接更可提升鄰近交通路網，對周圍社會

現況皆正面提升。 

3、弱勢族群之影響：經查本案用地範圍內之所有權人無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戶，故對範圍內弱勢族群生活型態無影響。 

4、居民健康風險：本道路開闢後，能提升區域交通連貫性，將有助

於車流順暢，可改善周邊交通情況、減少交通事故發生，將對周

邊居民之環境衛生及行車安全有正面之幫助。 

（二）經濟因素： 

1、稅收：本道路工程完工後，可改善本道路鄰近區域交通路網系統，

使車輛通行更為便利，提升鄰近土地利用價值，間接增加稅收。 

2、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產業鏈：本案現況地上物為部分果園、雜木、

雜草等，又屬小面積道路開拓，且非主要農業生產供應地區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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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影響糧食安全。 

3、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：本道路拓寬工程範圍內無相關公司行號，

僅少數鐵皮造建物，為倉庫使用並非主要就業地點，故不影響其

主體商業活動，因此應無發生轉業人口情形。 

4、徵收費用：開闢費用均由本府預算支出。 

5、土地利用完整性：本案依都市計畫內容開闢完成後，可完整接連

已通行之福隆街及東和街，提升通行之便利性與完整性，使交通

系統更為順暢，達到道路原計畫之功能，已考量交通系統與土地

使用之完整性。 

（三）文化及生態因素： 

1、城鄉自然風貌：本工程範圍現況地形平緩，無涉及特殊性或具特

色之土地改良物，且無大規模改變地形風貌或破壞地表植被之情

形，對環境較無衝擊。 

2、文化古蹟：因鄰近範圍內無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，因此不

發生影響。 

3、生態環境：範圍內無特殊生態，且屬小面積線性工程，非進行大

範圍土地開發使用及變更使用，因此對生態環境不發生負面影響。 

4、生活條件或模式/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：本案工程鄰近住

宅區及商業區等，開闢後可提升其利用價值，改善周邊居民交通

條件，有助鄰近住戶通行之便利性，因此對鄰近居民生活條件及

模式不發生改變，且道路開闢有助於垃圾車、消防車、救護車等

進出，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確有正面助益。 

（四）永續發展因素： 

1、國家永續發展政策：交通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，本案開闢工程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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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道路之公共建設，完工後可結合公共運輸，提升地區道路之

便利性，以落實大眾運輸政策，健全都市功能與配合土地發展，

可挹注都市整體發展之效益，達到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。 

2、永續指標：考本案工程設計時，已考量環境安全與永續使用，工

法採順應地形、地勢及土方之方式，以降低環境衝擊。 

3、國土計畫：本案係都市計畫道路，無須經環境影響評估，道路開

闢可提高當地居住、交通及經濟環境整體性，其符合永續國土使

用目標。 

（五）其他因素： 

1、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：道路開闢工程完成

後，可供公眾通行使用，並提升周邊土地使用之價值及效益，有

助於消防車進入之可及性，保障用路人及周邊居民之生命財產。 

2、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：道路設計已考量

土地利用完整性、行車安全性與便利性之效益，使用土地面積已

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，所必需使用最小限度。 

3、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：為銜接福隆街及東和街之道路，提升本區

域道路連貫性與行車安全性，已採最短距離之延伸，且鄰近道路

已陸續闢建中，本路段完成後可繼續延伸或銜接，故無其他可替

代地區。 

4、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：道路開闢屬永久性建設租用、設定地

上權與聯合開發均不適用，另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，涉及土

地所有權人財產權益，需視所有權人意願。如依都市計畫私有公

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第 7 條規定，執行機關

接獲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清冊後，應於每年 6 月底前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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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適當之交換標的後公告，再由土地所有權人於交換標的投標期

間投標，惟無法確定案內所有權人均能得標，且供交換之土地區

位及價值亦可能無法滿足所有權人需求，故不宜採以地易地方式

辦理。 另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7 條「送出基地申請

移轉容積時，以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

地建築使用為限；」，容積移轉需由申請人(例如:營造廠商等)提

出申請，非本府得主動要求辦理，且有礙於範圍限制，確難以採

行。故無其他可取代之方式。 

5、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：提高民眾通行方便，建構大臺中完善便捷

路網目標。落實市政建設，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。 

二、適當性：此次道路開闢及打通工程，依公路設計法規進行規劃，

並以影響公私權益最小原則辦理。 

三、合法性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「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

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此次工

程公聽會，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後續用地取得

作業。 

玖、第一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

處理情形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回應及處理情形 

劉○瑞(言詞陳述意見)： 

1.工程是 L 型的道路，我的土地不

論從那邊開始算，都不會是第 4

筆，為什麼給我編 4 號，我不簽

名。 

1.本府以工程範圍內之土地地

號為序，排列所有權人順序，

其序號僅為作業順利，無其它

冒犯意思，因此造成您的困

擾，深感抱歉，爾後本案發文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

2.行政院秘書處頒布的文書處理手

冊規定，機關對人民稱先生、女士

或通稱君，你們發文居然沒有稱

謂。 

3.這個公文我接到以後，莫名其妙，

你們公文寫「請即張貼公告並派

員參加」，我兒子要上班，孫子要

上課，我沒有人好派，也沒有地方

貼公告，是不是違反了主旨，直轄

市政府公文發的公文這麼這樣。 

4.市府公文正本收受者給新盛里里

辦公處，福隆里里長你來做什麼?

人家沒有邀請你。 

5.附近方圓 1 公里左右，比較急的

為什麼不先去做。例如，東和街

188 巷只開一半沒有打通，另東和

街 117 巷 9弄 17 弄這些無尾巷打

通後，那有多完整。 

通知將取消編號註記。 

2.感謝您的指導，本府將加強輔

導承辦人員文書處理能力，並

依行政院秘書處頒布之文書

處理手冊辦理。 

3.本案召開公聽會之「函」及「公

告」格式，係參考內政部 102

年 12 月編印之「土地徵收作

業手冊」第 163、164 頁之範

例而製作，倘土地所有權人得

自行出席會議，則無須委請他

人代理，無論出席與否，本府

均將寄送會議紀錄。另張貼公

告一節，已由本府秘書處、本

府建設局及本市東勢區公所

協助辦理。 

4.(1)本市東勢區公所於收取召

開公聽會通知時，已立即協助

通知福隆里里長，本府亦另行

影印寄至福隆里辦公處，感謝

福隆里里長蒞臨今日之公聽

會。(2)本府舉行公聽會之目

的，係為踐行宣導及溝通程

序，以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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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關係人意見並廣納各界意

見，審慎衡酌徵收土地之公益

性及必要性，並作成適當之處

理。故關心本建設之市民均得

自由出席本次公聽會議，不以

收取通知為必要。 

5.本市之都市計畫道路均將由

本府陸績開闢，希望於有限經

費預算下，所開闢之道路工

程，能達到最大效益、提升居

民之交通便利性，更希望能因

道路開闢提升臨近土地之利

用價值及達到繁榮地方。鄉親

所述之巷弄，約坐落東和街以

北，介於福隆街間大區域以東

範圍，其巷弄現況寬窄不一或

無尾巷情形，確有開闢需要，

惟前述範圍以西，顯少有可通

行之道路或巷弄，已影響此範

圍之土地利用意願，如進行此

次道路開闢，將可均衡區域內

之發展，其它巷弄之開闢於未

來有充足經費後，仍將依都市

計畫內容依序開闢，並無不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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闢之情形。 

福隆里里長吳振嘉： 

東和街全長 700 公尺，目前東和街

35 號至福隆街全長 70 公尺，道路狹

小懇請市府擴寬，以便消防車進出。 

里長所建議開闢之巷道，現況多

為附屬雜項建造物，概估其拓寬

經費約需 2,840 萬元，本府將優

先錄案，納入年度道路開闢計

畫，視預算編列情形辦理開闢。 

拾、第二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

處理情形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回應及處理情形 

張○淵： 

感謝市長及市府對我們道路的開

發，我同意道路的開發。 

感謝您的支持，本案將儘快開闢

供民眾通行。 

議員蘇慶雲服務處 

李特助德生(言詞陳述意見)： 

1.土地如用市價徵收應該沒有困

難，但地上物的估算也不能讓我

們鄉親吃虧。 

2.開路是好事，可以促進地方發展，

希望市府對於其它的無尾巷，如

果能克服，將來也能幫我們寬列

預算陸續開闢，以前縣政府沒有

經費開小路，都要地方自己負擔，

現在縣市合併了，如果地方有提

出需求，能儘量支持我們。像中山

1.地上物(含建物及農作物等)，

是依「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

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」

及「臺中市辦理徵收土地農作

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類

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等相關

查估法令，覈實查估。本案預

訂於 7 月中旬進行查估，所有

權人得就地確認查調之構造、

種類、尺寸及項目等相關內

容，如果現場有疑問，也會當

場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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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旁 8 米的道路，以前用盡精

神都沒法克服，等到縣市合併後

問題就解決了，希望開闢無尾巷

這個工作能順利進行。 

3.國道 4 號這個公聽會因為抗議場

面火爆沒法開成，我們聽到也很

鬱悶，我們對外需要連外道路，國

道 4 號沒有通，交通的問題沒有

解決，對於我們地方發展影響很

大，我們看海線及屯區的交通建

設做好後，人家發展很快，尤其假

日要出入，可以解決大家的塞車

之苦，但是民主時代就是可以表

達不同的意見，希望市府能有方

法克服，有些民眾是支持的，只是

沒有發表支持，抗議反對的人卻

可能是少數，不論原因是什麼，我

們還是希望國道 4 號可以開，早

晚都要開，當初我們期待這麼久

的路，希望市府能儘快開闢。 

2.本市計有 29 個行政區，本府

希望 29 區的交通均能建設及

提升便利性，礙於經費預算限

制及儘量均衡各行政區的交

通建設之考量，無法將全部經

費用於單一行政區。所建議開

闢之無尾巷及其它計畫道路

等，本府已陸續錄案並進行開

闢。 

3.本府於 105 年 6 月 23 日舉行

「東勢-豐原生活圈快速道

路」第 3-1 標工程第二次公聽

會，雖現場遭阻撓，無法順利

進行會議程序，但仍將擇期再

行召開公聽會，以踐行宣導及

溝通程序，希望藉此道路開闢

能夠活絡東勢之交通，帶動更

多人潮促進東勢區的發展。 

 

拾壹、結論： 

一、本次會議為本案用地取得作業之第二次公聽會，召開公聽會之意旨，

係為使區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陳述意見，

會議中已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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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，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

物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，協議價購會開會日期，將由本府

以公文另行通知 

拾貳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40 分。 

拾參、會議現場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